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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皖政〔2022〕64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使命导向，引导和激励安徽省省属科研院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院所是指开展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研究的省属科研院所。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经济社会效益的成果。
第四条 本办法中认定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主要包括技术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自行转化、技术推广及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等。
第五条 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工作由省科技厅组织开展，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具体实施。

第二章 考核指标
第六条 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指标由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构成，定性指标主要包括专门机构与专职人员、政策落实与激励机制等2个，定量指标主要包括参与产学研合作，输出技术合同在皖转化交易数量和金额，采取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自行转化、技术推广及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等转化科技成果等3个指标（见附件）。
第七条 根据重要性原则，确定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权重分别为20%和80%，按标准满分100分计算，定性指标占20分，定量指标占80分。定性指标得分主要根据各科研院所年度自评报告进行评定，定量指标得分根据各科研院所实际填报数据进行评定。 

第三章 方法与程序
第八条 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每年进行一次，每年1月底前，各省属科研院所根据上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开展情况提交自评报告，并对照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指标进行自评打分，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报送其主管部门和省科技厅。
第九条 省科技厅对省属科研院所提交的年度自评报告、自评打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汇总后，委托第三方机构具体实施。
第十条 第三方机构根据考核情况提出等次建议报省科技厅研究确定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4个等次，其中，90分（含）以上的为优秀，80分（含）至90分（不含）的为良好，60分（含）至80分（不含）的为一般，60分以下的为较差。 
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由省科技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考核结果通报考核对象及其主管部门，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结果运用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结果通报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编办、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工作职责，在预算安排、资金支持等工作中，将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结果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省科技厅对获得考核优秀等次的省属科研院所予以通报。
第十三条 各省属科研院所主管部门应当将考核结果作为加强所属省属科研院所管理的重要依据，在省属科研院所目标考核、科研立项、平台建设、评先评优等工作中，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督促科研院所找差距、补短板，提高创新能力。

第五章 责任和监督
第十四条 各省属科研院所要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工作，不得弄虚作假，阳奉阴违，对伪造或提供虚假材料，不配合考核工作，或存在科研失信行为的，将按照《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科学技术部令第19号）、《安徽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试行）》等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在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工作中存在违规行为的，按照《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科学技术部令第19号）、《安徽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试行）》等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9月30日。

附件：安徽省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单项考核指标及
评分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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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省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单项
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试行）
	主要指标
	类型
	评价标准
	分值

	专门机构与专职人员
	定性
	建立单位分管负责人牵头的
技术转移机构及专职人员
	10分

	政策落实与激励机制
	定性
	贯彻落实促进成果转化政策和建立
完善激励成果转化制度情况
	10分

	参与产学研合作
	定量
	合作数量1～5个或合作收入30～150万元（含）3分，6～10个或150～300万元（含）6分，11～15个或300～450万元（含）9分，16～20个或450～600万元（含）12分，20个以上或600万元以上15分
	15分

	输出技术合同
在皖转化交易
数量和金额
	定量
	10项（含）以下或100万元（含）以下10分，11～20项或100～500万元（含）15分，21～30项或500～1000万元（含）20分，31～40项或1000～1500万元（含）25分，41～50项或1500～3000万元（含）30分，50项或3000万元以上35分
	35分

	采取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自行
转化、技术推广及
其他协商确定的
方式等转化
科技成果
	定量
	转化1～3个或转化总收入30～100万元（含）12分，4～7个或100～300万元（含）18分，8～10个或300～600万元（含）24分，10个以上或600万元以上30分
	30分





参加创新绩效分类评价及科技成果转化
单项考核的省属科研院所名单

	序号
	上级主管部门
	单位名称

	1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省科技档案馆）

	2
	
	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省科学技术研究院）

	3
	
	安徽省煤炭科学研究院

	4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5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6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

	7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8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9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10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11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12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13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14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15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16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17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

	18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安徽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19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20
	
	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安徽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21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公共卫生研究院、省健康教育所）

	22
	安徽省水利厅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

	2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安徽国家农副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4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安徽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25
	
	安徽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技术院

	26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合肥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27
	
	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安徽省地矿局能源勘查中心）

	28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9
	安徽省林业局
	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30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31
	
	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2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33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34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安徽省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中心）

	35
	
	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36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
	安徽省广播电视科研所

	37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农机试验鉴定站（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38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勘查研究院

	39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研究院

	40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超硬材料研究所

	41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物探队



说明：本名单为根据省统计局和科技统计年报统计数据、经其主管部门审核确定、主要职能是开展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研究的省属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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